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达科技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华达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2023 修订）》）、《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就本次交易事

宜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于 2024 年 6 月 7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达汽

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并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出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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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鉴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江苏恒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恒义或目标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加审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并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出具了《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4）第 022900 号）（以下

简称《审计报告（2022-2024 半年度）》），《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等相关

文件也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变动，报告期变更为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6 月，

本所经办律师就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或《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相关截止日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相关截止日的期间内本次交易相关变化所涉及的法律事项进行补充核

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释义或简称具有与《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释义或简称相同的含义。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特别说明的事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说明为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

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

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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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华达科技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华达科技申请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华达科技在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

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华达科技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

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

认。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相

关更新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变化情况 

根据《报告书》及《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鉴于华达

科技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涉及除息，本次交易方案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一） 华达科技 202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情况 

2024 年 5 月 20 日，华达科技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4 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案》，以华达科技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39,0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税），总计派发金额为 153,664,000 元。 



4 

 

根据《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4-052），华达科技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7 月 18

日，除权（息）日为 2024 年 7 月 19 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达科技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 

（二）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1.发行价格 

调整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4.99 元/股。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实施派息（现金股利）事项，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为：P1=P0-D。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D 为该次每股派息（现金股利），P1 为调

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华达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的发行价格由 14.99 元/

股调整至 14.64 元/股。 

2.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

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发行股份数量”

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部分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根据前述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

数量总计相应由 1,981.3207 万股调整为 2,028.6882 万股，调整后向各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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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股份支付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万股） 

鞠小平 13,408.82 915.9031 

何丽萍 10,351.18 707.0476 

万小民 4,455.00 304.3032 

郑欣荣 891.00 60.8606 

邹占伟 594.00 40.5737 

合计 29,700.00 2,028.6882 

以上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数量为准。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系因华达科技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涉及除息而进行，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

办法》《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

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根据《报告书》、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本次交易中以

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 29,700万元，发行价格为 14.64元/股，

本次交易中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2,028.6882 万股。 

本次交易前，陈竞宏持有上市公司 40.87%的股份，葛江宏为陈竞宏的一致行

动人，其持有上市公司 6.99%的股份，陈竞宏基于一致行动关系可实际控制上市公

司合计 47.86%的表决权，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不考虑募集配

套资金的情况下，经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陈竞宏预计仍可实际控制上市公司合

计 45.75%的表决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预计仍为陈竞宏。因此，本

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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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增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华达科技提供的资料及公开披露的信息，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新增取得了以下批准和授权： 

2024 年 8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二） 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授权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2、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核准、备案或许可（如需）。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在获得前述全部批准和授

权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变化情况 

（一） 基本情况 

根据靖江市数据局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

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www.gsxt.gov.cn/，下同）查询，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恒义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恒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82739427475N 

住所 靖江市开发区中洲西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 陈竞宏 

注册资本 16,990.9059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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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科普宣

传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机电耦合系统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新

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金属制品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

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轴承、齿轮和

传动部件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2 年 7 月 13 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7 月 13 日至 205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的交易对方共计 5 名，穿透计算后的合计人数为 5 人，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类型 是否为本次交易专设 穿透计算人数 

1 鞠小平 自然人 - 1 

2 何丽萍 自然人 - 1 

3 万小民 自然人 - 1 

4 郑欣荣 自然人 - 1 

5 邹占伟 自然人 - 1 

合计 5 

（二） 历史沿革 

根据江苏恒义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恒义

的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2023 年 12 月 25 日，华达科技与宜宾晨道、宁波超兴签署了《关于江苏恒义

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之现金收购股权协议》，约定宜宾晨道将其持有的江苏恒义

9.1837%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 1,560.3893 万元）、宁波超兴将其持有的江苏恒

义 1.0204%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 173.3766 万元）分别转让给华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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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6 日，东洲评估出具《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江苏恒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4】第 0767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经

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0 月 31 日，江苏恒义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35,200

万元。 

同日，华达科技与宜宾晨道、宁波超兴签署了《关于江苏恒义工业技术有限公

司之现金收购股权协议之补充协议》，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

商确定华达科技应向宜宾晨道、宁波超兴分别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2,397.96 万元、

1,377.55 万元。 

2024 年 7 月 2 日，江苏恒义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审议通过了与前述江苏

恒义股权转让相关的章程修正案。 

2024 年 7 月 23 日，靖江市数据局向江苏恒义换发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江苏恒义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华达科技 9,514.9073 9,514.9073 56.0000 

2 鞠小平 3,375.2302 3,375.2302 19.8649 

3 何丽萍 2,605.5686 2,605.5686 15.3351 

4 万小民 1,121.3998 1,121.3998 6.6000 

5 郑欣荣 224.2800 224.2800 1.3200 

6 邹占伟 149.5200 149.5200 0.8800 

合计 16,990.9059 16,990.9059 100.0000 

根据江苏恒义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本所认为，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恒义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

存在依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江苏恒义股权变动履行了相

关的审议程序，并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9 

 

江苏恒义股权清晰，不存在股权质押等权利限制，不存在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

行等重大争议或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 主要资产的变化情况 

1.自有物业 

根据《审计报告（2022-2024 半年度）》，江苏恒义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不动

产登记簿证明以及江苏恒义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自有物业情况未发生变化。 

2.租赁物业 

根据江苏恒义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江苏恒义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向第三方合计承租 14 处主要房

产，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的主

要房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承

租的主要房产存在以下情形： 

（1）出租方未提供租赁物业的产权证书 

根据江苏恒义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附件一：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的主要房产”所列第 4、5、7、8

项租赁房产的出租方未能提供租赁物业的产权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53 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 723 条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

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请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第

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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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2020 修正）》（法释〔2020〕17 号）第 2 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

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

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第 3 条第 1 款规定：“出租人就

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

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根据上述规定，出租方未提供租赁物业的产权证书或其有权出租该等物业的

其他证明文件的，若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能对租赁物

业使用、收益的，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可以请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出

租方未提供产权证书或其他权属证明文件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房屋建设的许可文

件的，无法确定该等租赁物业是否为已获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建筑，相关租赁

合同存在被有权机关认定无效的风险；未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建设的租赁

物业，存在被有权主管部门责令拆除而导致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法继续使

用、收益的风险。 

若因出租方对所出租物业存在权利上的瑕疵而导致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

发生损失的，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

定及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出租方索赔。根据江苏恒义提供的租赁合同、江苏恒义的说

明，如因租赁物业的权属瑕疵或被有权主管部门责令拆除导致无法继续租赁关系，

需要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搬迁时，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可以在相关区域

内找到替代性的能够合法租赁的场所，该等搬迁不会对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根据江苏恒义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租赁物业均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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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房屋

租赁合同订立后 30 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违反前述规定未办理房

屋租赁登记备案的，由前述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个人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但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706 条的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

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根据上述规定，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影响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的法

律效力。此外，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合法占有上述租

赁房屋，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继续使用该等租赁房屋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根

据江苏恒义的说明，如果因上述租赁房屋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导致无法继续

租赁关系，需要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搬迁时，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可以在

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能够合法租赁的场所，该等搬迁不会对江苏恒义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所认为，出租方未提供租赁物业的产权证书、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情

形不会对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使用该等租赁房屋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不会对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对本次交易造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 

3.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根据江苏恒义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商标档案、江苏恒义

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商标网（网址：https://sbj.cnipa.gov.cn/）检索查询，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江苏恒义拥有的注册商标未发生变化。 

（2）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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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恒义提供的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证明、江苏恒义的说明，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登 录 中 国 及 多 国 专 利 审 查 信 息 查 询 系 统 （ 网 址 ：

https://cpquery.cponline.cnipa.gov.cn）检索查询，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获授予专利权的专利共 35 项，因未缴年

费而终止的专利权共 4 项，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江苏恒义及

其控股子公司专利的变化情况”。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合法

拥有上述新增获授予专利权的专利，该等新增获授予专利权的专利不存在质押、司

法查封等权利受限的情形；上述因未缴年费而终止的专利权不属于江苏恒义控股

子公司的核心或重要专利，该等专利权终止不会对江苏恒义或其控股子公司的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软件著作权 

根据江苏恒义提供的软件著作权证书、江苏恒义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

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网址：https://www.ccopyright.com.cn/）检索查询，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软件著作权登

记证书的软件著作权未发生变化。 

4.主要负债、或有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 

（1）主要负债、或有负债 

根据《审计报告（2022-2024 半年度）》、江苏恒义的说明，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江苏恒义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账款、短期借款和应

付票据，非流动负债主要为长期借款、租赁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2）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2022-2024 半年度）》、江苏恒义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江

苏恒义财务负责人访谈确认，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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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3）抵押、质押或权利受限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2022-2024 半年度）》、江苏恒义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江

苏恒义财务负责人访谈确认，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自有物业抵押、货币资

金中的保证金外，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主要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

利限制的情况。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目标公司的主要资产权属清

晰，除存在自有物业抵押、货币资金中的保证金外，目标公司的主要资产不存在其

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目标公司的主要资产不涉及诉讼、

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 

（四） 生产经营活动立项、环保的变化情况 

根据江苏恒义提供的生产建设项目相关的备案证、环评审批或备案、环保验收

文件等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新

获批的主要生产建设项目已依法在有权部门办理截至目前所需的相关备案及审批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备案（证）号 环评批复/备案 环保验收 

宁德恒义 

新能源汽

车托盘项

目扩建 

《福建省投资项目

备案证明（内资）》

（ 闽 工 信 备

[2024]J010005 号） 

《宁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宁德恒义工业技术有限公

司新能源汽车托盘项目扩

建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宁蕉环评〔2024〕10 号） 

该项目正在建

设过程中，尚

未完工，因此

尚未进行环保

验收 

五、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根据华达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第二十一

次会议决议，华达科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购买资产协议》《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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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达科技本次交易所发行

的股份均为 A 股股份，每股股份具有同等的权利且为同等价格，符合《公司法（2023

修订）》第一百四十三条1之规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实质条件未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2023 修订）》《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各方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

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

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在获得前述全部批准和授权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

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1 《公司法（2023 修订）》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杨振华 

   

   

   

  单颖之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2024 年 8 月 23 日 



 

 

附件一：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的主要房产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租金 用途 

1 江苏恒义 
靖江汇德隆科技

有限公司 
靖江市城西大道 15 号 2,035.00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 
183,150 元/年 

生产及办

公 

2 江苏恒义 
靖江市三星橡塑

制品有限公司 
靖江市中洲西路 10 号 1,962.00 

主车间：2023 年 8 月

12 日至 2024 年 8 月

11 日； 

东南车间：2023 年 7

月 20 日至 2024 年 7

月 19 日 

344,500 元/年 
仓储及生

产 

3 江苏恒义 
靖江市城市之星

宾馆 
兴业路 149 号门面房 4 楼 

合同未注

明，共租住

17 间房间 

2023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6 日 
138,000 元/年 宿舍 

4 宁德恒义 
福建环三兴港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蕉城区三屿上汽工业园区

内宁海路 1 号 
9,668.81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2036 年 5 月 20 日 

1,764,557.82 元/年（每三

年上调 5%） 
厂房2 

5 宁德恒义 陈金清、陈爱灼 
宁德市碧桂园商业街三区

116 号 
51.18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18,000 元/年 经营 

6 宁德恒义 陈脉 
八都镇碧桂园商业街 3 区

115 号 
200.79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42,000 元/年 经营 

7 宁德恒义 
福建三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宁德市蕉城区七都控规单

元一零四国道西侧“上

汽·源航坪山”小区 

合同未注

明，共租住

6 间房间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1 日 
61,200 元/年 宿舍 

                                                             
2 宁德恒义于该处租赁物业实施“宁德恒义托盘总成产品生产项目”，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处租赁物业的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租金 用途 

8 宁德恒义 阮以坚 
宁德泰禾红树林 2 栋 403

室 
71.16 

2024 年 2 月 15 日至

2025 年 2 月 14 日 
2,900 元/月 宿舍 

9 恒义超然 
上海国际汽车城

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安拓路 56

弄 5 号楼 2 单元 201A 室 
108.00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15,521.62 元/月 办公 

10 恒义超然 
上海国际汽车城

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安拓路 56

弄 5 号楼 2 单元 201B 室 
201.98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19,674.74 元/月 办公 

11 
恒义轻合

金 

溧阳豪群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增家路 16 号综合大楼 1

号楼 01-04 层 
4,023.00 

2024 年 6 月 7 日至

2027 年 6 月 6 日 

2,329,689 元/年（第二年起

每年上调 3%） 
宿舍 

12 
恒义轻合

金 

溧阳群鑫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增家路 16 号综合大楼 2

号楼 01-04 层 
2,570.00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7 年 9 月 30 日 

1,188,000 元/年（第四年起

每年上调 3%） 
宿舍 

13 
恒义惠州

分公司 

广东苏靖汽配科

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

镇振兴大道北侧地段 
5,849.00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31 年 7 月 1 日 

93,584 元/月（第三年至第

五年每年上调 5%，第六年

至第八年每年再上调 5%） 

生产及仓

储 

14 
恒义惠州

分公司 

华达汽车科技

（惠州）有限公

司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

镇振兴大道北侧地段 
6,355.80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32 年 1 月 1 日 

101,692.80 元/月（第五年

至第七年每年上调 5%，第

八年至第十年每年再上调

5%） 

生产及仓

储 

 

  



 

 

附件二：江苏恒义及其控股子公司专利的变化情况 

（一）新增的专利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用权期限 取得方式 

1 江苏恒义 一种电堆壳体搅拌摩擦焊夹具 发明 2022104577046 2022-04-27 20 年 原始取得 

2 江苏恒义 一种电池箱打孔设备 发明 2023114064525 2023-10-27 20 年 原始取得 

3 江苏恒义 一种电池箱涂胶定位工装 发明 2023114064050 2023-10-27 20 年 原始取得 

4 江苏恒义 绝缘耐压检测设备 发明 2023116321073 2023-12-01 20 年 原始取得 

5 江苏恒义 
一种电池托盘搅拌焊自动去除毛刺搅拌头

结构 
发明 2023117440050 2023-12-19 20 年 原始取得 

6 江苏恒义 一种汽车电池箱不规则边缘抛光用具 发明 2024100532191 2024-01-15 20 年 原始取得 

7 江苏恒义 一种汽车电池箱孔洞内壁打磨装置 发明 2024100725705 2024-01-18 20 年 原始取得 

8 宁德恒义 一种电池箱涂装前抛光处理装置 发明 2022106496132 2022-06-09 20 年 原始取得 

9 宁德恒义 一种电池箱焊接焊缝柔性悬浮打磨设备 发明 2022107010206 2022-06-20 20 年 原始取得 

10 恒义超然 一种短路自动保护的电池箱及其加工工艺 发明 2022100278168 2022-01-11 20 年 原始取得 

11 恒义超然 
一种可进行循环送风散热的双夹层式电池

箱及其加工工艺 
发明 2022100284559 2022-01-11 20 年 原始取得 

12 恒义超然 一种电池包快速拆装紧固装置 发明 2022100665870 2022-01-20 20 年 原始取得 

13 恒义轻合金 一种具有阻燃功能的绝缘电池箱 发明 2022100284760 2022-01-11 20 年 原始取得 

14 江苏恒义 一种电池托盘汇流水道结构 实用新型 2023219678849 2023-07-24 10 年 原始取得 

15 江苏恒义 一种便于翻面的整形机 实用新型 2023225380786 2023-09-18 10 年 原始取得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用权期限 取得方式 

16 江苏恒义 一种防晃动的包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23225660895 2023-09-20 10 年 原始取得 

17 江苏恒义 一种防偏移的焊接夹具 实用新型 2023226776738 2023-10-07 10 年 原始取得 

18 江苏恒义 一种防烫伤的焊接设备 实用新型 2023227464409 2023-10-12 10 年 原始取得 

19 江苏恒义 一种辅助定位夹具 实用新型 2023227748650 2023-10-16 10 年 原始取得 

20 江苏恒义 一种拉铆夹具 实用新型 2023228786734 2023-10-25 10 年 原始取得 

21 江苏恒义 一种自动定位的焊接机 实用新型 2023229693826 2023-11-02 10 年 原始取得 

22 江苏恒义 一种自动上料的传送装置 实用新型 2023229889085 2023-11-06 10 年 原始取得 

23 宁德恒义 一种便于拆装隔断的清洗支架 实用新型 2023225267586 2023-09-18 10 年 原始取得 

24 宁德恒义 一种便于快速稳定摆放的定位台 实用新型 2023225992227 2023-09-25 10 年 原始取得 

25 宁德恒义 一种带有风干结构的清洗装置 实用新型 2023227410061 2023-10-12 10 年 原始取得 

26 恒义超然 一种激光复合 CNC 设备 实用新型 2023217003571 2023-06-30 10 年 原始取得 

27 恒义超然 一种口琴管式液冷板 实用新型 2023218423804 2023-07-13 10 年 原始取得 

28 恒义超然 一种带有弹绳的多层堆垛周转小车 实用新型 2023218760475 2023-07-17 10 年 原始取得 

29 恒义超然 一种新型家用储能电池箱壳体结构 实用新型 2023219061779 2023-07-19 10 年 原始取得 

30 恒义超然 一种高导热系数金属冰块 实用新型 2023219538129 2023-07-24 10 年 原始取得 

31 恒义超然 用于储能电池箱模组的铜排安装座 实用新型 2023219843136 2023-07-26 10 年 原始取得 

32 恒义超然 一种多方位加固式电池箱 实用新型 2023220007760 2023-07-27 10 年 原始取得 

33 恒义超然 一种新型电池模组底板结构 实用新型 2023220991711 2023-08-07 10 年 原始取得 

34 恒义超然 一种设有锁定机构的工装夹具 实用新型 2023221270965 2023-08-08 10 年 原始取得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用权期限 取得方式 

35 恒义超然 一种用于塔式起重机的储能电池包配重箱 实用新型 2023221991352 2023-08-16 10 年 原始取得 

（二）终止的专利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用权期限 取得方式 

1 恒义轻合金 
一种电池箱生产用具有快速脱模结构的加

工模具 
实用新型 2022217807287 2022-07-11 10 年 原始取得 

2 恒义轻合金 
一种电池箱生产用具有送料结构的装配设

备 
实用新型 2022217781022 2022-07-11 10 年 原始取得 

3 恒义轻合金 
一种前道毛坯生产用具有防松动结构的切

割装置 
实用新型 202221852884X 2022-07-18 10 年 原始取得 

4 恒义轻合金 一种便于模具表面速干的毛坯挤压设备 实用新型 2022228063961 2022-10-21 10 年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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